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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摄影出版社诉深圳市经济学会求知图书批发部、深圳市经济学会邻接权侵权纠纷案 

提交日期: 2006-11-30 14:00:35  

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2006)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45号

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。住所地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刘占武。  

委托代理人简志敏，吉林摄影出版社广州发行部经理。  

被告深圳市经济学会求知图书批发部（以下简称：求知图书批发部）。住所地：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512栋A14-A15

号。  

负责人王新 。  

被告深圳市经济学会。住所地：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512栋A14-A15号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诉被告求知图书批发部、深圳市经济学会邻接权侵权纠纷一案期间，原告吉林摄影

出版社于2006年4月19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。 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、《人民

法院诉讼收费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撤回起诉。  

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12.04元，减半收取1006.02元，由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承担，其余1006.02元予以退回。  

审 判 长 阮思宇 

审 判 员 钱翠华 

审 判 员 陈文全 

二○○六年五月八日  

书 记 员 欧阳志敏(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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